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路帅 通讯员 袁鹏 ) 为扩
大公司业务量，提高自己工
资，男子孙某 (化名 )竟从街
边小广告获取面额41 . 7万的
发票，加盖单位发票专用章
后，帮客户办理汽车抵押贷
款业务。

孙某原以为此事已过，没
想到一起经济纠纷将此事牵
出。因客户未按期清偿银行借
款，公司便替其清偿，并向法院
起诉，要求客户偿还已垫付
的银行本息。该案件审理期
间，客户以公司出具的假发
票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
经济宁市国税局鉴定，该发
票为假发票。孙某主动前往
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

任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孙
某为他人虚开金额为41 . 7万
元的发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虚开发票罪。鉴于孙某主
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从轻处
罚。

为客户虚开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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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兄妹拒绝配合，经调解四兄妹各获1 . 2万元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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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路帅 通讯员 袁鹏) 孙先生
父亲的企业集资建房，因其余
四兄妹无力购买，自己便自筹
资金以父亲的名义购得。日前，
老父亲去世，没想到过户时，其
余兄妹却拒绝配合。经任城法
院调解，四兄妹最终每人获1 . 2
万元补偿后，方同意协助办理
房屋登记过户手续。

老人孙某系济宁某企业退

休职工，膝下有5个儿女。1996
年孙某的单位集资建房，老人
可集资购买一套六楼房屋。当
时老人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便
与5个儿女商议由谁出资购买，
最终决定由二儿子自筹资金，
以父亲名义购买该集资房。恰
巧此时老人的工友宋某有五楼
的房屋名额想转让，两家便私
下做了调换。二儿子将集资的3
万余元房款交给宋某，购得五

楼的房屋并居住至今。2010年
该企业破产，对集资房进行房
改，当时企业是以老人孙某的
名义进行申报的。老人去世两
个多月后，房产证下发，二儿子
便提出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
续，将房屋所有权过户至自己
名下，但其余四兄妹却不予协
助办理，由此五兄妹反目成仇，
争吵不断。

任城法院民五庭法官董志

刚介绍，此案原被告是亲兄妹，
因一处房产归属而争执多年，
对于当初商议买房一事没有异
议，此外老人的工友宋某也证
实当年此事。为了解决争议，董
志刚先后多次给双方做工作，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四兄妹自
愿放弃对该处房产的继承，协
助原告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
续，而原告则一次性补偿四被
告每人各1 . 2万元，当庭支付。

近日，嘉祥县检察院的
检察官们走进企业进行调
研。通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
走访公司经营者，了解企业
法律需求，倾听企业心声，为
企业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路帅 通讯
员 李传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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